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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提供舉辦體育活動申請須知  

 

一、 目的：為因應各機關團體申請於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宜專一線及

翠峰景觀道路舉辦體育活動，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以下簡稱:

本分署)特訂定本申請須知以為申請、審核及公開評選之依據。 

二、 活動性質：具國際性或公益性，且為非營利性質之體育活動。 

三、 預計地點及時段： 

（一） 地點：宜專一線及翠峰景觀道路。 

（二） 時段：06:00am~14:00pm(含活動進場佈置至拆除撤離所需時間)。 

四、 舉辦頻率及人數限制： 

（一） 周末例假日(星期六、星期日)：於每年 5月及 6月的特定周末，

提供辦理 2場次體育活動(每個周末以一場為限、遇特殊連假

順延)，並得於活動計畫書內指定因氣候因素延期日，而延期

日僅能於原活動日當月的第三個周末，若延期日因天候因素取

消，則活動不予再延期。 

(115年度提供辦理日期為 5/9~5/10、6/6~6/7，若遇延期為

5/23~24、6/27~28) 

（二） 平日(星期二至星期四)：於每年 9月之平日提供一場次辦理體

育活動，並得於活動計畫書內先指定當月份另一平日作為活動

延期(如天候因素)之準備日，若兩日皆因天候因素而取消活動，

活動即取消辦理。  

（三） 單場次活動之入園總人數以 1,500人為限。(路跑活動以 1,500

為限；腳踏車活動以 1,000人為限) 

五、 活動申請時程： 

（一） 申請期限：於活動前一年度 9月 30日前以書面向本分署提出

申請，日期以郵戳為憑。 

（二） 申請舉辦活動流程，詳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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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申請文件： 

（一） 提送文件內容：申請資格審查表(附件 2)、申請表(附件 3)、

活動計畫書(附件 4)及切結書(附件 5)，請詳實填寫。 

（二） 書面編排格式：以中文，直式橫書編排，A4紙張（必要時得

摺疊成 A4尺寸）裝訂線在左側，並加編頁碼。依照審查文件

順序加編頁碼，裝訂成冊，其中申請資格審查表、申請表及切

結書各 1份、活動計畫書 10份。 

（三） 活動計畫書：撰寫內容須提供以下資訊，並可依實際執行情形

自行補充相關資訊 

1、 基本資料：主辦單位之簡介、辦理活動實績、辦理活動之資源

（人、物力）等。 

2、 計畫內容： 

A. 計畫目標： 

B. 計畫內容：活動詳細流程、日期、時段、路線、參加對象及人

數…等。 

C. 安全維護計畫：活動各單位聯絡窗口及聯絡人資訊、警力支援

及配置、緊急救護措施及相關人、物力資源、緊急事件處理措

施、活動延期及停止之應變措施…等。 

D. 交通維護管制及人員運輸計畫：活動參與人員之上下山交通運

具安排、停車位需求量、現場之交管方式及人力…等。 

E. 環境清理維護及廢棄物處理計畫(另檢附維護表，附件 6) 

F. 保險計畫：活動須投保保險，如公共意外責任險…等。(本分

署不負活動保險責任) 

G. 預期效益、媒宣規劃 

H. 其他本分署須了解之安全相關事項。 

七、 活動之審核： 

（一） 初審：由本分署進行書面審查作業，如檢附資料不足，得逕以

電話或傳真通知補件，補件以一次為限；經通知，未於七天內

補齊資料，或無法通知者，視同初審未通過。 

（二） 複審： 

1、 由本分署召開評選委員會，依審核評分表(附件 7)辦理計畫審

核及評選，並由參加評選之機關團體到處辦理 20分鐘簡報說

明，評選得分至少須為 80分以上，方具核准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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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選委員會由學者專家、相關機關、團體代表及本分署人員組

成，由 5-7位委員共同審查。 

3、 經評選後取得舉辦活動權之主辦單位應於本分署書面通知後

14日內依據委員會意見，修正活動計畫書送本分署留存，逾

期視同放棄活動舉辦權。 

（三） 同個周末若有超過一個以上單位提出申請時，由評選最優之單

位，優先取得舉辦活動之許可及協商權。 

八、 保證金與使用費： 

（一） 保證金 

1、 經評選後取得舉辦活動權之主辦單位應於本分署書面通知後

10日內，繳納 10萬元保證金。 

2、 保證金以電匯方式匯至「土地銀行羅東分行 01205600001-0

帳號，帳戶名稱：林務發展及造林基金宜蘭分署 403專戶」。 

3、 非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因素(如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颱風

警報等)導致活動取消，未於活動開始日 14天以前書面向本分

署申請取消者，保證金全數沒收。 

4、 活動結束後，如有毀損相關設施之狀況、場地使用後未盡環境

及廢棄物清理之責及經由本分署代為修復或執行之費用，由活

動主辦單位之保證金中扣除，不足部份另行追償。 

5、 活動結束後，本分署於 2個禮拜內查無待辦事項，無息退還保

證金。 

（二） 使用費： 

1、 活動全體人員依據森林遊樂區環境美化清潔維護費及遊樂設

施使用費收費標準，支付入園清潔維護費。 

2、 請本分署直營山莊代辦項目之費用(如餐費等)，由活動主辦單

位全額負擔。 

九、 其他：本申請須知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之事宜，本分署保留解釋及

變更之權利，並請注意官網公告，以公告資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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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請流程 

 

本分署召開評選委員會複審主辦

單位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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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請資格審查表 

機關團體名稱 
 

 

審查文件 
自我

檢查 

評選機關審查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一、 活動申請表（註 1）     

二、 機關團體立案證明文件（註 1）     

三、 負責人之身分證影本（註 1）     

四、 活動計畫書（註 1）     

五、 辦理其他相關活動之證明文件（註 2）     

六、 切結書（註 1）     

註 1：該審查文件為必要資訊，評選委員會將對實質內容進行審查。 

註 2：該審查文件為非必要資訊，由機關團體自由提送。 

 

審查結果 審核人員簽章 

符合規定 不合規定 承辦 技正 科長 

  
   

不合規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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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申請表 
 

本機關團體為配合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政策，依「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宜蘭分署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提供舉辦體育活動申請須知」相關

規定，申請辦理           活動 

活動期間  

活動範圍  

管制範圍  

預 定 參 加 人 數  
 

主 辦 單 位  

協 辦 單 位  

聯 絡 方 式 

聯絡單位  

聯絡人  
地址  

電話及傳真  

電子郵件  

*檢附機關團體立案證明文件、負責人之身分證影本 

     機關團體名稱：                     (機關團體章) 

負責人：                                (簽章)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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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活動計畫書 
  

 

 

 

 

 

機關團體名稱：                          (機關團體章) 

 負責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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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畫書大綱 
 

 

壹、 基本資料: 主辦單位之簡介、辦理活動實績、辦理活動之資源

（人、物力）等 

貳、 計畫內容 

一、 計畫目標 

二、 計畫內容: 活動詳細流程、日期、時段、路線、參加對

象及人數…等 

三、 安全維護計畫: 活動各單位聯絡窗口及聯絡人資訊、

警力支援及配置、緊急救護措施及相關人、物力資源、

緊急事件處理措施、活動延期及停止之應變措施…等 

四、 交通維護管制及人員運輸計畫: 活動參與人員之上

下山交通運具安排、停車位需求量、現場之交管方式及

人力…等 

五、 環境清理維護及廢棄物處理計畫 (另檢附維護表) 

六、 保險計畫: 活動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本分署太平

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公共意外保險之保險對象不包含活動

參加人員及相關工作人員) 

七、 預期效益、媒宣規劃 

八、 其他本分署須了解之安全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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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切 結 書 

本機關團體依據「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太平山國家

森林遊樂區提供舉辦體育活動申請須知」申請舉辦                                              

活動，自應遵照本須知規範及活動計畫書內容執行，確實於活

動時間內結束活動，並應安排活動人員之接駁運輸及安全維護。

倘有違反上開規定，相關傷害賠償責任應自行負責，且三年內

不得再向貴分署申請舉辦相關活動。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 致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 

 

 

 

機關團體名稱：                      (機關團體章) 

負責人：                                (簽章)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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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主辦單位場地使用及環境維護表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及聯絡人電話  

活動場地設施布置情形 

□ 硬體設施            活動帳棚       座   舞台面積         

□ 流動廁所    座 放置處＿＿＿＿ 

   □ 公告、海報、旗幟    面  放置處         

□ 車輛   輛   車種    噸位 

□ 其他 

 

活動中環境維護 活動場地環境維護： 

□ 自行清理 1.聯絡人姓名： 

□ 委託民間業者 2.電話： 

□ 其他 3.垃圾清理頻率： 

 4.宣導民眾維護整潔之相關措施： 

 

活動結束後垃圾清運方式 活動結束後環境維護 

□ 自行清運 1.清理人力： 

□ 委託民間業者 2.預定垃圾清理結束時間： 

□ 委託環保局 

 

3.場地設施復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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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審核評分表 

評選項目 評選子項 配分 

基本資料 
主辦單位之簡介、辦理活動實績、辦理活動之資源

（人、物力）(15 分) 
15 

計畫內容 

計畫目標 (10 分) 

70 

計畫內容 (15 分) 

安全維護計畫、交通維護管制及人員運輸計畫(20

分) 

環境清理維護及廢棄物處理計畫、保險計畫(10 分) 

預期效益、媒宣規劃(15 分) 

簡報與答詢(15 分) 15 

合計 100 

 

 

 

 


